附件1

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

（2019年版）

	项目名称
(中文)
	 
	项目名称
(英文)
	  

	制定或修订（勾选）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主编单位

（申报填报单位）
	  
	计划完成时间
	 

	主编单位资格条件情况说明
	 （字数不少于300字；含主编或参编的本市在编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进度完成情况，若有） 



	参编单位
	

	申报单位是否原主编或参编单位

（修订项目填写）
	□原主编单位

□原参编单位

□其他
	原主编单位意见

（若非原主编

单位）
	（若有书面意见可附后）

	联系人姓名
	 
	职务
	 
	电话
	 

	有无向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等市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申报情况说明
	

	目的、意义及必要性
	（字数不少于300字） 



	国内外有关情况
简要说明
	 （字数不少于300字） 



	适用范围和主要

内容
	 （字数不少于500字） 



	有无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情况说明
	（若有，字数不少于300字） 



	涉及的科研成果（含专利）鉴定、验证或认可情况说明
	（若有，字数不少于300字） 



	拟采用或对标的国际标准、国外和区域性先进标准名称和编号
	（若有，字数不少于300字） 



	先进性、创新性和因地制宜情况说明
	（字数不少于300字）



	工作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主编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起草部门（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有自行组织专家评审的请附专家评审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工程建设标准统筹管理部门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由标准制修订项目主编单位负责申报填报（可附页），提交业务归口的市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预审

      和汇总；组织起草部门（行政主管部门）若涉多个平行部门的，可由一个部门牵头联合提出相关预审

      意见。



